
1

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岳 麓 区 人 民 法 院

公  告

（2022）湘 0104 破 28 号之二

2022 年 10 月 24 日，本院根据申请人周波的申请，裁定受
理湖南脸刷刷人脸识别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查明，截至
2026 年 2 月 14 日，湖南脸刷刷人脸识别技术有限公司名下资产
总额为 343 900 元，对外负债 385 898.52 元（包括 9 笔职工债
权 138 079.41 元、1 笔社会保险费用 93 764.11 元、1 笔普通
债权 154 055 元），已产生破产费用 45 507.25 元（包含破产案
件受理费 3229.25 元、管理人报酬 41 268 元、履职费用 1010
元）。目前，该公司已停止经营，资不抵债，无法清偿全部到期
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一百零七
条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6 年 3 月 19 日裁定宣告湖南脸刷刷人脸
识别技术有限公司破产。

特此公告

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九日


